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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直下式背光裝置，其包含：一光源座，其包含：一電路板；多個反射杯結構，其固
定設置於所述電路板的一側，各個所述反射杯結構由遠離所述電路板的一側向靠近所述

電路板的一側內凹形成有一反射腔；及多個發光單元，各個所述發光單元固定設置於所

述電路板，且多個所述發光單元對應位於多個所述反射腔中，各個所述發光單元包含一

發光二極體、一半遮光件及一透光體，所述發光二極體具有五個發光面，所述半遮光件

設置於所述發光二極體相反於與所述電路板相連接的一端面，通過所述端面向外射出的

部份光束能通過所述半遮光件向外射出，而所述半遮光件能阻擋通過所述端面向外射出

的部份光束；所述透光體包覆所述半遮光件及所述發光二極體設置，各個所述發光二極

體所發出的光束能通過相對應的所述透光體向外射出；以及一反射片體，其設置於所述

光源座的上方，所述反射片體能將來自所述光源座所發出的部份光束向所述光源座的方

向反射，且所述反射片體能使來自所述光源座所發出的部份光束通過；其中，形成各個

所述反射腔的側壁為一反射面，各個所述反射腔的所述反射面，能反射相對應的所述發

光單元所發出的部份光束，以使光束朝向所述反射片體方向射出；其中，各個所述反射

腔的寬度與高度比介於 2：1至 6：1。
2.　如請求項 1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反射腔鄰近於所述電路板的位置具
有一弧狀區段，所述弧狀區段的 Rho值為 0.6至 0.95。

3.　如請求項 1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所述反射片體與所述光源座之間形成有一間
距，所述間距小於或等於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長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
光單元的寬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高度介於 0.1公釐至 1.7公釐。

4.　如請求項 1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所述直下式背光裝置還包含有一擴散膜、一
稜鏡片及一反射式增亮膜，所述擴散膜設置於所述反射片體與所述光源座之間，所述擴

散膜與所述光源座之間形成有一間距，所述間距小於或等於 2公釐；所述反射式增亮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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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所述反射片體相反於面對所述擴散膜的一側，所述稜鏡片位於所述反射式增亮膜與

所述反射片體之間；所述發光單元的長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寬度
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高度介於 0.1公釐至 1.7公釐。

5.　如請求項 4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所述擴散膜面對所述光源座的一側，具有多
個反射點結構，各個所述反射點結構能使來自所述光源座的部份光束向所述光源座的方

向反射。

6.　如請求項 1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所述直下式背光裝置還包含有一藍光穿透膜
及一量子點膜，所述藍光穿透膜能僅使藍光光束通過，所述藍光穿透膜設置於所述反射

片體與所述光源座之間，所述量子點膜設置於所述藍光穿透膜與所述反射片體之間，各

個所述發光單元是發出藍光光束，而各個所述發光單元所發出的藍光光束能通過所述藍

光穿透膜而進入所述量子點膜，所述量子點膜能將藍光光束轉換為白光光束。

7.　如請求項 1至 6其中任一項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所述反射片體具有一本體，
所述本體的一側設置有多個反射單元，各個所述反射單元包含有兩個正三稜錐結構。

8.　如請求項 7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正三稜錐結構具有一底面及一頂
點，所述底面設置於所述本體；形成各個所述底面的三個底邊，分別為另外三個所述正

三稜錐結構的所述底面的其中一個所述底邊；其中，各個所述底面的三個所述底邊等長。

9.　如請求項 7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正三稜錐結構的所述底面至所述頂
點的垂直高度與各個所述發光單元的高度比介於 1：10至 1：100。

10.   如請求項 7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正三稜錐結構的所述底邊的長度，
與各個所述發光單元的寬度或各個所述發光單元的長度比介於 1：1至 1：40。

11.   如請求項 7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正三稜錐結構的所述底面至所述頂
點的垂直高度介於 10微米至 100微米；所述發光單元的長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
述發光單元的寬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高度介於 0.1公釐至 1.7公
釐。

12.   如請求項 7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正三稜錐結構的所述底邊的長度介
於 50微米至 200微米；所述發光單元的長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寬
度介於 0.1公釐至 2公釐，所述發光單元的高度介於 0.1公釐至 1.7公釐。

13.   如請求項 7所述的直下式背光裝置，其中，各個所述正三稜錐結構具有三個側面，各個
所述側面為三角形，三個所述側面分別連接三個所述底邊，至少一個所述側面與所述底

面的夾角介於 60度至 100度。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為本發明的第一實施例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局部剖面示意圖。
圖 2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光源座的上視圖。
圖 3為圖 2的局部放大示意圖。
圖 4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反射杯結構的剖面示意圖。
圖 5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上視圖。
圖 6為圖 5的局部放大示意圖。
圖 7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單一個反射單元的示意圖。
圖 8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單一個反射單元的上視圖。
圖 9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單一個反射單元的側視圖。
圖 10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發光單元的立體示意圖。
圖 11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發光單元的側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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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第二實施例的局部剖面示意圖。
圖 13為圖 12的局部放大示意圖。
圖 14為本發明的直下式背光裝置的第三實施例的局部剖面示意圖。
圖 15為圖 14的局部放大示意圖。

(3)

- 4253 -



(4)

- 4254 -



(5)

- 4255 -



(6)

- 4256 -



(7)

- 4257 -



(8)

- 4258 -



(9)

- 4259 -



(10)

- 4260 -


